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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工
程
師
學
會
台
中
市
分
會
組
織
章
程          

 

二
○
○
三
年
十
月
六
日
修
訂   

 

 
 

   

第
一
章  

總 

則 

第  

一  
條  
本
會
定
名
為
中
國
工
程
師
學
會
台
中
市
分
會(

以
下
簡
稱
本
會)

為
中
國
工
程
師
學
會
之
分
會
。 

第  

二  

條  
本
會
以
聯
絡
會
員
情
誼
，
研
究
工
程
學
術
，
協
力
發
展
工
程
建
設
為
宗
旨
。 

第  

三  

條  

本
會
章
程
係
依
據
中
國
工
程
師
學
會(

以
下
簡
稱
總
會)

章
程
訂
定
。 

  
 

   

第
二
章  
會 
務 

第  

四  

條  

本
會
會
務
如
左
： 

 
       (

一)

舉
行
工
程
學
術
演
講
及
設
立
分
類
研
究
機
構
。 

 
       (

二)

徵
集
圖
書
、
標
本
、
模
型
，
調
查
國
內
外
工
程
事
業
以
供
參
考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      (

三)

接
受
公
私
機
關
之
委
託
、
研
究
並
解
答
工
程
問
題
。 

 
       (

四)

刊
發
會
訊
及
有
關
工
程
之
各
項
圖
書
刊
物
。 

 
       (

五)

研
究
有
關
工
程
之
各
項
學
術
及
其
教
育
事
項
。 

 
       (

六)

協
助
會
員
介
紹
職
業
。 

 
       (

七)

聯
繫
各
專
門
工
程
學
會
工
作
。 

 
       (

八)

其
他
有
關
工
程
事
項
。 

   
        

第
三
章  

會 

員 

第  

五  

條  

本
會
會
員
為
總
會
在
苗
栗
、
台
中
、
彰
化
、
南
投
、
雲
林
地
區
之
會
員
，
計
可
分
為
左
列
三
類
： 

 
       (

一)

個
人
會
員
：

榮
譽
正
會
員

正
會
員

仲
會
員

初
級
會
員  

 
 

 
 

 

 
       (

二)

團
體
會
員 

 
       (

三)

贊
助
會
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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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

六  

條  

凡
對
工
程
學
術
、
工
程
事
業
或
本
會
會
務
有
特
殊
貢
獻
或
傑
出
成
就
，
年
逾
五
十
歲
之
本
會
資
深
會
員
或
曾
擔
任
總
會
理
事
長
之 

資
深
會
員
，
由
總
會
曾
任
理
事
長
十
人
以
上
之
署
名
推
荐
，
並
詳
列
特
殊
貢
獻
或
傑
出
成
就
之
事
蹟
，
經
總
會
理
事
會
聘
設
審
查 

小
組
初
審
核
格
後
，
送
請
總
會
全
體
理
監
事
以
無
記
名
投
票
方
式
複
審
，
經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理
監
事
之
通
過
，
得
聘
為
本
會
榮
譽
正 

會
員
。 

第  

七  

條  
凡
工
程
師
有
八
年
以
上
之
工
程
經
驗
，
內
並
有
三
年
係
負
責
辦
理
工
程
業
務
者
，
由
正
會
員
一
人
之
證
明
，
得
請
求
入
會
，
經
總
會 

理
事
會
審
查
合
格
，
照
章
繳
費
後
，
得
為
本
會
正
會
員
。 

第  

八  

條  

凡
工
程
師
有
五
年
以
上
之
工
程
經
驗
，
內
有
一
年
係
負
責
辦
理
工
程
業
務
者
，
由
正
會
員
一
人
之
證
明
，
得
請
求
入
會
，
經
總
會
理 

事
會
審
查
合
格
，
照
章
繳
費
後
，
得
為
本
會
仲
會
員
。 

第  

九  

條  

凡
有
二
年
以
上
之
工
程
經
驗
者
，
由
正
會
員
或
仲
會
員
一
人
之
證
明
，
請
求
入
會
，
經
總
會
理
事
會
審
查
合
格
，
照
章
繳
費
後
，
得 

為
本
會
初
級
會
員
。 

第  

十  

條  

凡
在
國
內
外
大
學
工
學
院
或
獨
立
工
學
院
或
同
等
之
工
程
專
科
學
校
畢
業
資
格
，
視
同
三
年
工
程
經
驗
，
三
年
修
業
期
滿
，
視
同
二 

年
工
程
經
驗
。
凡
在
國
內
外
大
學
理
學
院
中
具
備
基
本
工
程
科
目
之
各
科
系
畢
業
資
格
，
視
同
二
年
工
程
經
驗
。
凡
在
國
內
外
大
學 

或
專
科
學
校
教
授
工
程
或
在
工
程
研
究
所
研
究
者
以
工
程
經
驗
論
。
凡
應
專
門
科
目
高
等
考
試
及
格
者
，
其
工
程
經
驗
得
比
照
大
學 

畢
業
計
算
。 

第 

十
一 

條  

凡
與
工
程
界
有
關
係
之
機
關
學
校

其
他
學
術
團
體
或
公
民
營
企
業
由
正
會
員
二
人
之
介
紹
，
經
總
會
理
事
會
之
通
過
，
得
為
本
會 

團
體
會
員
，
並
推
派
代
表
一
人
行
使
權
利
。
其
代
表
應
符
合
本
會
正
會
員
或
仲
會
員
資
格
。 

第 

十
二 

條  

凡
對
工
程
事
業
、
工
程
學
術
或
本
會
會
務
有
特
殊
貢
獻
而
非
本
會
會
員
者
，
由
總
會
理
監
事
十
人
以
上
之
署
名
推
荐
，
並
詳
列
特
殊 

貢
獻
之
事
蹟
，
經
總
會
理
事
會
聘
設
審
查
小
組
初
審
合
格
後
，
送
請
總
會
全
體
理
監
事
之
通
過
，
得
為
本
會
贊
助
會
員
。 

第 

十
三 

條  

凡
仲
會
員
或
初
級
會
員
經
驗
資
格
已
升
級
之
時
，
得
申
請
升
級
，
經
總
會
理
事
會
審
查
合
格
，
即
准
其
升
級
。 

第 

十
四 

條  

凡
本
會
會
員
有
自
願
退
會
者
，
應
具
函
申
述
理
由
，
並
經
總
會
理
事
會
認
可
，
方
得
退
會
。 

第 

十
五 

條  

凡
本
會
會
員
言
行
有
損
及
本
分
會
名
譽
者
，
經
正
會
員
十
人
以
上
之
署
名
檢
舉
，
報
經
總
會
監
事
會
查
明
屬
實
者
，
送
總
會
理
事
會
將 

其
停
權
，
或
送
總
會
會
員(

會
員
代
表)

大
會
除
名
。 

第 

十
六 

條  

本
會
會
員
應
有
左
列
之
義
務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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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
一)

遵
守
本
會
會
章
、
信
條
及
決
議
案
。 

 
     

(

二)

擔
任
本
會
所
推
定
之
職
務
或
推
派
之
任
務
。 

 
     

(

三)

繳
納
會
費(

榮
譽
正
會
員
及
贊
助
會
員
免
繳
常
年
會
費)

。 

第 

十
七 
條  

本
會
會
員
應
享
左
列
之
權
利
： 

 
     

(
一)

正
會
員
、
仲
會
員
及
團
體
會
員
推
派
之
代
表
有
發
言
權
、
表
決
權
、
選
舉
權
、
被
選
舉
權
與
罷
免
權
。 

 
     

(
二)
初
級
會
員
有
發
言
權
，
無
表
決
權
、
選
舉
權
、
被
選
舉
權
與
罷
免
權
。 

 
     

(

三)
贊
助
會
員
有
發
言
權
，
無
表
決
權
、
選
舉
權
、
被
選
舉
權
與
罷
免
權
。 

 
     

(

四)

本
會
會
員
得
享
受
本
會
所
舉
辦
各
項
事
業
之
利
益
。 

 
     

(

五)

本
會
會
員
得
在
本
會
業
務
範
圍
內
請
求
可
能
之
協
助
。 

  
 
 
 
 
 

第
四
章  

組  

織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第 

十
八 

條  

本
會
以
會
員
大
會
為
最
高
權
利
機
構
，
另
依
總
會
規
定
選
出
會
員
代
表
，
於
總
會
召
開
會
員
代
表
大
會
時
，
行
使
會
員
大
會
職
權
。 

第 

十
九 

條  

本
會
會
員
代
表
名
額
依
本
會
正
會
員
與
仲
會
員
人
數
在
總
會
所
佔
比
例
選
出
，
任
期
二
年
，
連
選
得
連
任
。 

 
     

會
員
代
表
選
舉
依
總
會
之
選
舉
辦
法
辦
理
。 

第 

二
十 

條  

本
會
理
事
會
置
理
事
九
人
，
候
補
理
事
三
人
，
均
由
有
選
舉
權
之
會
員
票
選
之
。
理
事
互
選
三
人
為
常
務
理
事
，
並
由
理
事
就
常
務 

理
事
中
選
舉
一
人
為
理
事
長
。 

第
二
十
一
條  

本
會
監
事
會
置
監
事
三
人
，
候
補
監
事
一
人
均
由
有
選
舉
權
之
會
員
票
選
之
。
監
事
互
選
一
人
為
常
務
監
事
。 

第
二
十
二
條  

本
會
理
監
事
每
屆
選
舉
由
理
事
會
授
權
司
選
委
員
會
辦
理
有
關
選
務
工
作
。
本
會
司
選
委
員
會
委
員
為
上
屆
理
事
長
、
上
屆
及
現
任 

 
 

 

常
務
理
事
和
常
務
監
事
，
並
以
現
任
理
事
長
為
召
集
人
。 

第
二
十
三
條  

理
監
事
候
選
人
，
由
正
會
員
及
仲
會
員
自
由
向
本
會
登
記
候
選
，
登
記
名
額
為
應
選
名
額
同
額
以
上
，
如
登
記
名
額
不
足
時
由
司
選 

委
員
會
提
名
補
足
，
其
補
足
部
份
經
理
事
會
通
過
後
併
列
選
票
，
但
被
選
舉
人
不
以
參
考
名
單
所
列
為
限
。 

 
     

一
、
右
列
選
票
應
由
司
選
委
員
會
在
選
舉
前
二
個
月
內
備
妥
以
利
選
舉
。 

 
     

二
、
理
監
事
選
舉
由
會
員
集
會
票
選
，
並
當
場
公
佈
選
舉
結
果
，
必
要
時
得
以
通
信
選
舉
，
但
不
得
連
續
辦
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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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十
四
條  

本
會
理
事
長
任
期
二
年
，
連
選
得
連
任
一
次
，
理
監
事
任
期
二
年
，
連
選
得
連
任
。
理
監
事
遇
有
缺
額
時
，
由
候
補
理
監
事
分
別
順
序
遞 

補
，
以
補
足
其
所
補
人
員
之
任
期
為
限
。 

第
二
十
五
條  

本
會
置
秘
書
長
一
人
，
由
理
事
長
就
正
會
員
中
提
名
，
經
理
事
會
通
過
後
聘
任
之
，
聘
期
二
年
，
秉
承
理
事
長
及
理
事
會
之
命
，
負 

 
 

 

責
推
動
本
會
會
務
。 

第
二
十
六
條  
本
會
經
理
事
會
之
決
議
，
得
設
立
各
項
委
員
會
分
掌
會
務
，
其
主
任
委
員
及
委
員
之
人
選
由
理
事
長
提
理
事
會
通
過
後
聘
任
之
，
任 

 
 

 

期
二
年
，
連
聘
得
連
任
。 

第
二
十
七
條  

本
會
為
業
務
需
要
，
經
理
事
會
之
決
議
，
各
部
門
得
任
用
職
員
及
助
理
處
理
會
務
。 

第
二
十
八
條  

本
會
新
舊
任
理
監
事
之
交
接
，
應
於
會
員
大
會
閉
會
後
一
個
月
內
辦
理
完
畢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

  
 

   

第
五
章  

職 

權 

第
二
十
九
條  

會
員
大
會
之
職
權
如
下
： 

 
     

訂
定
或
修
定
本
會
會
章
。 

 
     

選
舉
及
罷
免
理
事
、
監
事
。 

 
     

會
務
重
要
計
畫
與
預
算
、
決
算
之
審
核
。 

 
     

財
產
之
處
分
。 

 
     

團
體
之
解
散
。 

 
     

會
員
、
會
員
代
表
之
除
名
。 

 
     

其
他
與
會
員
權
利
義
務
有
關
之
重
大
事
項
。 

第 

三
十 

條  

理
事
長
對
內
綜
理
會
務
，
並
擔
任
會
員
大
會
及
理
事
會
主
席
執
行
會
員
大
會
及
理
事
會
之
決
議
，
並
對
外
代
表
本
會
。 

第
三
十
一
條  

常
務
理
事
協
助
理
事
長
處
理
會
務
，
理
事
長
不
能
執
行
會
務
時
，
由
常
務
理
事
代
理
之
。 

第
三
十
二
條  

理
事
會
之
職
權
如
下
： 

 
     

(

一)

議
決
召
開
會
員
大
會
或
臨
時
會
員
大
會
。 

 
     

(

二)

執
行
會
員
大
會
決
議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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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

三)

擬
定
會
務
方
針
，
年
度
工
作
計
畫
及
重
要
事
項
。 

 
     

(

四)

選
舉
或
罷
免
常
務
理
事
、
理
事
長
。 

 
     

(

五)

議
決
理
事
、
常
務
理
事
或
理
事
長
之
辭
職
。 

 
     

(

六)

聘
免
會
務
工
作
人
員
。 

 
     

(
七)

擬
定
經
費
預
算
與
決
算
。 

 
     

(
八)
其
他
有
關
會
務
事
項
。 

第
三
十
三
條  

監
事
會
之
職
權
如
下
：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     

(

一)

監
督
本
會
會
務
之
進
行
及
理
事
會
執
行
會
員
大
會
之
決
議
。 

 
     

(

二)

審
定
本
會
預
算
決
算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    

(

三)

監
管
本
會
基
金
。 

 
     

(

四)

選
舉
或
罷
免
常
務
監
事
。 

 
     

(

五)

議
決
監
事
或
常
務
監
事
之
辭
職
。 

 
     

(

六)

調
查
處
理
有
關
紀
律
事
項
。 

 
     

(

七)

其
他
有
關
監
察
事
項
。 

第
三
十
四
條  

秘
書
長
承
理
事
長
之
命
，
實
際
處
理
事
務
，
並
溝
通
各
部
門
之
業
務
關
係
。 

  
 

   

第
六
章  

會 

議 

第
三
十
五
條  

會
員
大
會
或
年
會
每
年
舉
行
一
次
，
如
遇
特
殊
情
況
，
經
理
事
會
之
決
議
，
得
臨
時
召
集
之
。 

第
三
十
六
條  

理
事
會
每
三
個
月
召
開
一
次
，
必
要
時
得
召
集
臨
時
會
議
，
由
理
事
長
決
定
之
，
但
每
年
至
少
舉
行
四
次
。
會
議
以
過
半
數
為
法
定 

 
 

 

人
數
，
監
事
列
席
會
議
，
秘
書
長
及
各
委
員
會
、
專
案
小
組
負
責
人
列
席
並
得
因
討
論
關
涉
事
項
，
邀
請
前
任
理
事
長
及
前
任
常
務 

 
 

 

理
監
事
列
席
會
議
，
理
事
長
並
得
為
決
定
重
要
會
務
召
集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。 

  
 

   

第
七
章  

經 

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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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十
七
條  

本
會
各
級
會
員
之
會
費
由
總
會
會
員(

會
員
代
表)

大
會
決
定
之
。 

第
三
十
八
條  

正
會
員
一
次
繳
足
十
年
之
常
年
會
費
作
為
永
久
會
員
，
以
後
免
繳
常
年
會
費
。 

第
三
十
九
條  

各
項
會
費
皆
由
總
會
收
取
，
本
會
得
視
舉
辦
活
動
情
形
向
總
會
申
請
補
助
。 

第 

四
十 
條  

凡
各
專
門
工
程
學
會
之
各
級
會
員
加
入
本
會
時
，
得
免
繳
入
會
費
，
但
各
專
門
工
程
學
會
入
會
費
低
於
本
會
標
準
時
，
應
補
足
其
差   

 
 

額
。 

第
四
十
一
條  

各
種
會
員
常
年
會
費
，
應
於
該
年
六
月
底
前
繳
齊
之
。 

第
四
十
二
條  

凡
會
員
逾
期
至
年
底
仍
不
繳
會
費
者
，
經
由
總
會
理
事
會
核
定
後
列
為
停
權
會
員
，
停
權
會
員
停
享
會
員
應
享
之
權
利
，
但
仍
保
留   

 
 

 

其
會
藉
。
停
權
會
員
申
請
復
權
時
，
除
繳
付
當
年
度
會
費
外
，
並
補
繳
上
一
年
度
會
費
後
即
予
復
權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第
四
十
三
條  

本
會
得
接
受
會
員
特
別
捐
款
，
其
用
途
並
由
理
監
事
會
決
定
之
。 

  
 

   

第
八
章  

附 

則 

第
四
十
四
條  

本
章
程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，
得
經
理
監
事
會
之
決
議
，
提
出
修
正
意
見
，
或
經
榮
譽
正
會
員
或
正
會
員
十
人
以
上
之
簽
署
，
提
出
修
正 

 
 

 

意
見
，
交
理
監
事
會
審
查
，
審
查
通
過
後
，
提
交
會
員
大
會
，
經
半
數
以
上
之
會
員
出
席
，
且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之
出
席
會
員
通
過
後 

 
 

 

決
議
之
。 

第
四
十
五
條  

本
會
各
項
辦
事
規
則
另
訂
之
。 

第
四
十
六
條  

本
會
如
解
散
後
，
所
有
賸
餘
財
產
歸
屬
主
管
機
關
指
定
之
機
關
團
體
所
有
。 

第
四
十
七
條  

本
章
程
通
過
後
，
經
總
會
理
事
會
及
主
管
官
署
核
備
後
實
施
，
修
改
時
亦
同
。 


